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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民政局关于做好2018年春节前

低保金发放等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
为切实做好 2018 年春节期间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根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春节前低保金发放等工作的紧急通知》（云民电〔2018〕9号）要求，确保困难群众欢乐祥和温暖过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重要性认识。为做好春节期间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玉办发电〔2017〕188号）、省民政厅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云民电〔2017〕142号），就春节期间有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请各县区民政局提高认识、再次排查，履行好民政职责，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二、确保低保金及时发放到位。各地要抓紧排查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落实情况，严格按照低保金发放要求，及时将低保等各类救助资金春节前发放到位；对于已经审批通过但尚未发给低保金的困难家庭，各县区民政局要抓紧协调同级财政部门和承担社会救助资金发放任务的金融机构切实加快工作进度，确保春节前将低保金足额发放给低保对象，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迟滞。 

三、切实做好临时救助和医疗救助工作。加大临时救助和医疗救助工作力度，切实做好临时救助工作，对已经受理了申请正在审批过程中的低保申请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要加强临时救助力度，及时发放临时救助 金，确保困难群众有钱过年、过好年。同时要切实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确保困难群众春节期间基本生活无忧。 

四、扎实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要指导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做好春节期间值守工作，预防和杜绝安全隐患。要根据服务对象实际生活情况及服务需求做好供养服务机构节日生活安排，督促乡镇（街道）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做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工作，确保特困人员安全、温暖、祥和过节。

五、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县区民政局尽快落实2月份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资金的发放情况，于2月14日11时前书面上报市民政局（内容包括：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发放的人次数及金额），逾期未上报的视为未发放。各地春节期间的相关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于 2 月 23日前报送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

附：《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春节前低保金发放等工作的紧急通知》（云民电〔20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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